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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
稿」專案小組第 2次初審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 年 7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0 分 

二、 地點：視訊會議（Avaya Scopia 系統）  

三、 主席：簡委員連貴                         紀錄：陳冠宇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本署綜合計畫處背景說明：略。 

七、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說明：略。 

八、 開發單位簡報：略。 

九、 綜合討論：詳附件。 

十、 結論： 

（一） 請開發單位確實依會前書面意見及下列意見補充、修正

後，於 110 年 9 月 30 日前送專案小組再審： 

1. 列表呈現本計畫發電機組發電效率、熱效率、各項空氣

污染物排放濃度與總量及溫室氣體排放量等；各項空氣

污染排放標準應評估比照近期開發單位通過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之通霄電廠排放標準之可行性。 

2. 依據空氣品質背景現況值及各項空氣污染排放情境，說
明 2 部機組操作時間規劃，並研提降低最大增量濃度之

因應方案；另因應氣候變遷，補充臭氧(O3)及細懸浮微粒

(PM2.5)排放模擬影響評估，研擬具體因應措施，納入整

體環境管理計畫。 

3. 強化說明填海造陸對海洋生態（含珊瑚礁）服務價值影

響論述，加強海域施工生態保育策略規劃，研擬生態環

境（含珊瑚礁）衝擊預警、停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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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補充說明本案開發對水域水深 25公尺以上區域之珊瑚覆

蓋率，及水深 7 公尺內之珊瑚覆蓋狀態及物種組成（至

少包括珊瑚、魚類及是否有綠蠵龜或玳瑁活動等），研
擬具體棲地復育或補償計畫，並評估可能達成生態效

益。 

5. 補充開發基地內黑鳶繁殖築巢調查及衝擊區內麝香貓自

動相機監測資料等，規劃陸域生態保育計畫。 

6. 評估以土壤監測標準作為陸域土石方允收標準可行性。 

7. 補充說明煤灰填海施工之方式、物料性質、品質來源管

理及施工查核機制等；另就填海造陸規劃使用再生粒料，

補充填海區相關影響評估。 

8. 加強海事工程施工期間海域水質監測計畫，評估增加監

測點位及頻率。 

9. 因應氣候變遷極端海氣象，加強海氣象預警，並與海事

工程施工結合，建立海事工程停工與避災機制，確保施

工環境與人員安全。 

10. 補充溫排水排放對海洋環境及海域生態影響評估。 

11. 強化浮動式接收站(FSRU)等替代方案之評估。 

12. 強化本案海岸環境整體營造之環境融合規劃及資訊共享，

維護公共通行與公共使用權益，並加強與利害關係人溝

通作業。 

13. 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 

（二） 依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專案小組初審會議作業

要點，同一個案召開初審會議次數，以不超過 3 次為原

則，並由初審會議主席就相關意見彙整後提報本會審查。
但情形特殊，經主任委員同意者，不在此限。依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環境影響說明書或

評估書初稿經主管機關受理後，於審查時認有應補正情
形者，主管機關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通知開發單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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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補正。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未符主管機關

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發行

為許可之申請，並副知開發單位。」 

十一、散會（下午 6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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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綜合討論（請開發單位於後續資料列表說明） 

一、簡委員連貴 

前次意見（含會議結論）尚須補正，補正意見如下： 

（一）請加強補充浮動式接收站之可行性評估說明。 

（二）海岸地區使用者應善盡海岸開發利用之社會責任，已提出

短中長期影響之海岸環境友善措施及海岸環境進行整體
營造，值得肯定，請加強補充海岸環境整體營造之環境融

合規劃及資訊共享，以維護公共通行與公共使用之權益。 

（三）請加強補充施工區域劃分施工緩衝區與規劃警戒船，以確

保航行安全與環境安全之規劃。 

（四）因應氣候變遷極端海氣象，本計畫將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
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之海氣象預警系統整合並與海事工

程施工結合，建立海事工程停工與避災機制，以確保環境

與人員安全，請於計畫中敘明並納入承諾事項。 

（五）工區附近區域之海域水質監測出現≥100ppm之測值時，將
停止抽沙浚填工程，以保障海域生態不受懸浮固體之影響。

請補充施工期間海域水質監測規劃（監測區位及頻率）。 

（六）加強海域珊瑚生態價值評估及強化具體生態補償與保育

計畫，及朝生態海堤或防坡堤規劃。 

（七）填海區基礎承載與沉陷穩定分析安全監測計畫，請納入環

境監測計畫，以確保造地環境安全。 

（八）因應政府去碳政策，請補充減碳能源規劃。 

二、白委員子易 

前次意見（含會議結論）尚須補正，補正意見如下： 

（一）請開發單位說明歷次溝通會議辦理情形，對於計畫範圍內

居民之意見，仍請注意輿情反應並妥適因應，尤其是涉及

生態補償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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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本計畫新設燃氣機組之發電效率、熱效率、空氣污染

物排放濃度（含總量）、溫室氣體排放係數，與單位發電

量之污染物排放比率，雖開發單位表示現階段計畫發電效
率基準係以前期規劃階段參考當時最新採購之通霄電廠

高效率燃氣機組規格。雖開發單位之採購有所規定，但仍

請儘可能取得新式高效率機型。 

（三）對於「復育計畫」、「棲地補償計畫」及「珊瑚礁之生態

服務價值」等，開發單位表示計畫區屬臺灣非造礁珊瑚群
聚(non-reefal coralcommunities) 範圍，難以累積形成珊瑚

礁，但珊瑚之生長及演替皆有生態價值，開發單位圍堤填

土仍將造成生態服務價值損失，請再審慎評估。 

（四）針對本案於海域施工可能造成之海域生態影響，開發單位
說明將依循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的生態保育策略，依

生態調查結果審慎規劃減輕與補償作為。另開發單位對

「於拋石接觸海床時將對沙質海床底質產生擾動」，亦已
補充此擾動可能造成之海域生態影響，但開發單位以韓國

釜山新港築堤之拋石工程進行懸浮固體擴散之檢測為案

例說明，由於韓國釜山新港之環境與本計畫並不相同，故

相關結果是否可以類推？ 

（五）開發單位已補充說明「於輸沙施工船至堤防間施工區外圍

設置防濁幕，可避免周圍海水水質濁度之影響」，並已補

充防濁幕之防濁效率為 95%，但請補充此效率如何驗證。 

（六）餘未盡事宜，請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三、朱信委員 

前次意見（含會議結論）尚須補正，補正意見如下： 

（一）觀塘天然氣第三接收站如今行政院已考慮評估改用浮動

式接收站(FSRU)的方式，請詳細評估此案是否亦可比照辦
理。是否可比照原規劃 2 座陸上液化天然氣(LNG)儲槽，

改為可停靠兩艘 17萬 7,000m3液化天然氣(LNG)船之浮動

式接收站(FS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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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有填海造地之最後規劃，以煤灰製成控制性低強度回填

材料(CLSM)填海造地之可行性宜審慎評估。 

四、江委員康鈺 

（一）建議開發單位對於浮動式天然氣接收站(FSRU)建置，進行

完整之優劣分析(SWOT)，尤其是將國外相關近岸式或近

海式浮動式天然氣接收站(FSRU)之優缺點予以彙整比較

與論述，並將其列為替代方案之評估依據。 

（二）未來若仍以填海方式為評估方案，則相關填海物料之來源、

性質、種類，以及施工查核監督與管理，宜有完整之作業

機制。 

（三）未來若採用再生粒料作為填海物料，則請進一步評估分析，

再生粒料對於填海區域之影響與減輕對策。 

五、江委員鴻龍 

（一）協和電廠由燃油改為燃氣發電之污染減量，應請詳實說明，

以釐清民眾疑慮。 

（二）本案氮氧化物排放對臭氧生成影響，應請確實評估，並考

量再將低排放量之可行性。另請建立選擇性觸媒還原法

(SCR)控制系統之 NH3逸散排放之監測。 

（三）對施工機具及運土車輛，應請取得自主管理認證標章。 

（四）簡報 p.29出海口魚類「3.低於 1,000 ppm 24小時 10%死亡」，

是否有誤應請確認。 

（五）浮動式天然氣接收站(FSRU)供氣及其他替代方案，應請確
實評估，以釐清疑慮（特別使填海、空間使用及設施、容

量及期程規劃）。另亦應詳實說明液化天然氣(LNG)儲氣

槽之使用期程。 

六、李委員俊福 

前次意見（含會議結論）尚須補正，補正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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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覆意見(3)允收之陸域土石方需符合「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應修正為符合「土壤污染監測標準」。 

（二）請補充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CLSM)以海洋環境溶出試

驗檢測方法(NIEA R220.20C)溶出試驗結果並列表與第二

類地下水管制標準比對。 

七、李委員培芬 

前次意見（含會議結論）尚須補正，補正意見如下： 

（一）本案的開發對於臺灣北部地區的電力供應有其重要性，但

請開發單位考慮在不造成國家安全的資訊威脅下，說明補
充若本案未能開發，對於那些縣、市的電力供應將產生影

響？其影響情境亦請說明，以利各界了解。 

（二）本案開發的水域在水深 25 公尺以上之區域，即開發區位

海域的北角處，此區的珊瑚覆蓋有多少，建議開發單位補
充調查以釐清。本次對於本人之意見回覆(p.54)未能呈

現。 

（三）本案水域在水深 7 公尺內有相對較高之珊瑚覆蓋狀態，未

來將遭受明顯的可能影響。請說明其物種之組成（至少包
括珊瑚和魚類，並說明綠蠵龜、玳瑁是否會利用這區域）

和未來之具體補償作法，並請說明此補償方案可以達成之

生態效益。 

（四）陸域生態調查在 110 年 1 月有補充調查，建議開發單位應
將各項生物的生態調查所花費的努力量敘明清楚。若本案

得以進行，往後之監測必須依據本次之調查在地點、努力

量上確實執行。此外，在開發之衝擊區和對照之控制區應
區分清楚，並有足夠具代表性之努力量和樣點。海域生態

監測之作法亦同，特別是生態補償之作為其成果亦需執行

相關的監測。 

（五）生態類之預警機制研擬，並不良善，仍請開發單位加強。

建議開發單位應依據本案所發現的生物內容，設定水域和
陸域的指標生物，作為後續監測之基礎與預警機制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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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生態指標超出預警機制之設定，請補充相關之改善作

為。 

（六）所有的監測資料均應於資料完成和分析後，對外界公布，

建議亦請考慮將監測資料上網供各界了解。請開發單位依

據過去的開發案例，考慮成立生態監督委員會，作為後續

各界監督之基礎。 

（七）本案之生態調查資料，包括陸域和海域，均應依據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原始數據共享倉儲系統的資料要求格式，上傳

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八、孫委員振義 

前次意見尚須補正，補正意見如下： 

（一）請強化海域生態保護，於施工階段加強環境監測，並且提

出周圍珊瑚受影響產生明顯變異後之暫時停工計畫。 

（二）請提出「突堤效應」產生影響之區域的因應措施與監測計

畫。 

（三）人民陳情事由與民眾意見，請妥善參酌並納入計畫修正之

參考。 

九、張委員學文 

（一）2020 年黑鳶築巢調查計畫，未於廠區執行，依廠區生態維

持良好，很有可能開發區內築巢，應有調查資料，且提出

保育對策。 

（二）麝香貓及台北樹蛙在計畫區內，且有一定族群數量，但回
覆意見台北樹蛙不在衝擊區內，但分布圖在西面油槽衝擊

區及開發區中衝擊區似乎都有分布，請確認。麝香貓在開

發區內有自動相機紀錄，但衝擊區內沒有設置，請補充衝

擊區內自動相機資料。 

（三）衝擊區內有兩處自然度高的樹林，其中西邊一塊會剷除，

因為本區生態豐富，此處宜保留維護猛禽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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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計畫填海造陸位址及西側，現況生態調查結果顯示大型

底棲無脊椎動物、珊瑚、魚類物種數及豐度都相當高，且

有海龜及小燕鷗出沒，可能在此海域覓食，填海造陸將使

此棲地消失。 

（五）珊瑚復育提出永安液化天然氣(LNG) 港區提供珊瑚繁衍

的敘述中，圖 8、9 是南坡堤的珊瑚生態，似乎不是 108 年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委託計畫的種類及珊瑚照片，是否

可提供出處。另外永安報告中發現的種類是團塊珊瑚為主，
為軸孔珊瑚，都是石珊瑚，沒有軟珊瑚，而填海造陸海域

以軟珊瑚為主的生態截然不同，復育計畫應審慎為之。 

（六）請提出海底生物棲地復育計畫，包括地點、目標物種及棲

地類型，時程、經費等。 

（七）另對珊瑚復育的影響回覆問題提出永安液化天然氣(LNG) 

港區提供珊瑚繁衍的敘述中，引用「黃于津 2016」文獻，

請提供文獻出處，並提供核三生態成果的相關報告。 

（八）開發基地有多種猛禽、蝙蝠，為避免污染造成野生生物毒

害，開發區應承諾不使用化學殺蟲劑、毒鼠劑、除草劑。 

（九）開發區內 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的野生植物移

地保育應有移植績效評估及監測計畫。 

十、游委員勝傑 

前次意見（含會議結論）尚須補正，補正意見如下： 

（一）出水溫度增加 7°C，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其他電廠之

比較為何？ 

（二）目前土方運送之狀況似乎不是以工程進度之密集日或週

為單位進行規劃，請補充土方運送之計算方式。 

（三）施工期如有漏油其他事故，是否有補救措施或停工機制？ 

（四）請說明目前珊瑚移植研究計畫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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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龍研究員世俊（發言摘要） 

（一）報告書 p.7-55 到 p.7-63，提到空氣污染排放模擬情境受體

最大增量在 PM2.5、PM10及 NO2增量非常高，雖有說明發

生日數不多，但並無提出因應措施，請開發單位具體提出

降低排放之對策，是否可承諾不會同時操作所有機具？ 

（二）表 5-1 空污排放承諾值僅有 NOX及溫室氣體，請說明為何

無 SOX及 TSP？ 

（三）請說明本案未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之理由。 

（四）NOX為臭氧及二次懸浮微粒前驅物，氣候變遷影響下溫度

上升可能造成光化速率加快，即使同樣 NOX排放可能增加

臭氧及二次懸浮微粒生成速率，請補充氣候變遷下目前

NOX生成臭氧及二次懸浮微粒之衝擊評估，並提出因應措

施。 

（五）第十章環境管理計畫非常簡略，請針對不同環境因子列出

相對應環境管理計畫，例如空氣污染排放請具體提出降低

的環境管理計畫，前面所述之空氣污染防制措施亦請納入

做為承諾。 

（六）請具體評估本案營運期間經濟效益，及對健康和生態環境

之衝擊，並量化為經濟成本，加上填海造陸開發成本，請

納入社會經濟衝擊評估，以解決民眾之疑慮。 

十二、余教授國賓（發言摘要） 

（一）表 7-6.1 臭氧監測 8 小時平均已超過空氣品質標準，對民

眾健康應有影響，目前說明「惟其增量有限、對環境影響
有限」似有避重就輕之嫌，建議評估臭氧超標風險及因應

措施。 

（二）填海造陸面積 18 公頃，水深達 40 公尺，將會造成大量碳

排放，應就碳中和、淨零碳排等方向進行計算。今年 5 月
發生 2 次大停電，台積電亦有 3 奈米廠建置，等於將臺灣

用電量高峰值推更高，可預見未來有缺電問題。若核四重

新商轉公投通過，是否可做為本案替代方案而不需填海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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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另政府考量觀塘使用浮動式天然氣接收站(FSRU)，本

案既可在建造永久接收站 7 年期間使用 FSRU，為何無法

再延長 18 年使用？如是因 FSRU 會有老舊等問題應有其
他解決方式，為何必須要填海？這是民眾最大的疑慮。開

發單位應公開透明針對所有替代方案，包括核四重新商轉

可能性，及觀塘藻礁案通過，本案是否又會形成另一件公

投案，請開發單位思考。 

十三、經濟部（發言摘要） 

本案對於能源轉型政策提高天然氣發電佔比非常重要，協和
電廠是北部電力重要來源，未來核能二廠除役後更加提高重

要性。民眾及民代提出的意見請台電詳細說明，建請各位委

員支持計畫。 

十四、國防部（書面意見） 

（一） 本案申查地段為「基隆市中山區德安段 33 地號等 24 筆土

地 、代天府段 1 地 號等 24 筆土地 、代天府段 1 地號等
3 筆土地、協和段 496 地號等 170 筆土地及新仙洞段 35

地號等 5 筆土地」。 

（二） 案內土地未涉及本部列管重要軍事設施制區禁、限建範圍

或要塞堡壘地帶。 

十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開發單位於初審會議時有回覆積極與當地漁民及漁會進行溝
通，建議若有相關溝通會議紀錄，請納入報告書或於書面意

見回覆說明。 

十六、內政部營建署（書面意見） 

無意見。 

十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發言摘要） 

開發單位於初審會議時有回覆積極與當地漁民及漁會進行溝

通，建議若有相關溝通會議紀錄，請納入報告書或於書面意

見回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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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一）查蘇花改工程案設有生態停工機制，依據監測所得物種數

量評定工程影響是否超過生物容忍界限。本案雖無要求開

發單位比照辦理，惟監測成果有助釐清本案生態影響，請

開發單位考慮設置生態停工機制。 

（二）另開發單位所擬保育類猛禽 9 種之擬保育對策，似僅提出
生態習性及威脅因子，未有提出對策，請開發單位再補充

說明。 

十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書面意見） 

本中心無意見。 

二十、經濟部能源局（發言摘要） 

本案為老舊機組燃油改燃氣，對北部電廠空氣污染有更好的

改善，惟民眾團體仍有不同看法，建議台電公司加強與民眾

溝通，針對環評、社會責任或 FSRU 替代方案的疑義進行說
明；本局尊重環保署權責及委員建議，未來也會責成督導台

電公司落實環評承諾及保護措施。 

二十一、經濟部礦務局（書面意見） 

無意見。 

二十二、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書面意見） 

本所無新增意見。 

二十三、交通部航港局（發言摘要） 

無意見。 

二十四、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書面意見） 

無進一步意見。 

二十五、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書面意見）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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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書面意見） 

本處無意見。 

二十七、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發言摘要） 

請開發單位續補充珊瑚復育規劃及移植地點、規模及期程。 

二十八、臺灣港務股份港務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書面意見） 

（一） 有關 P.27頁，建請修改第 5點：LNG船舶之進出港略以......

第六條規定訂定之「液化天然氣船進出港與繫泊作業定」，

後續將由台電公司依港務公司相關規定研擬......。 

（二） 有關 P.79 頁，台電 LNG 施工交通計畫與臺灣港務股份有

限公司辦理西岸交通改善規劃為同一顧問團隊（鼎漢公

司），台電公司業透過鼎漢公司取得西岸整規相關資料，

LNG 施工期間車輛將借道光華路行駛港內自強隧道進入

協和電廠，經評估道路之服務水準均可維持原服務水準，

另於 LNG 正式施工前，台電公司將再提送交通衝擊評估

報告。 

二十九、基隆市政府 

（一）產業發展處（發言摘要） 

1. 本案對外木山漁港靜穩度及漁船進出港皆有影響，目前報

告中描述較少，請開發單位再具體詳細補充應對措施。 

2. 填海造地影響當地生態甚大，請開發單位具體提出生態補

償措施，及對漁業影響並提出改善措施。 

3. 本市林右昌市長曾要求開發單位多與當地民意溝通，但報

告中描述較少，請開發單位補充溝通情形及對民眾意見處

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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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處 

1. 前次書面審查意見第 1 點，本案報告書有關停車供需調查

係引用 107 年調查資料，為環評報告書完整性，仍建議可

補充調查檢核，以確實反映現況。 

2. 前次書面審查意見第 3點提及應詳加研析台 2己下中山四

路匝道與中山四路及復旦路之多叉路口，並補充路口交通
管制、設施及號誌時制計畫，檢視分析車流實際行進情況

與紓解效率，或研提可行之改善措施，惟回復說明未見補

充相關內容，仍請申請單位納入本案計畫環評報告書說

明。 

（三）文化局（書面意見） 

無新增意見。 

三十、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一）第五章 P.5-2 針對營運階段之溫室氣體（以二氧化碳當量
計）排放量約 623.49 萬公噸/年，是否有其他實質減碳策

略或可承諾每年之碳抵換量，以利因應未來之氣候變遷修

法趨勢並有效減緩溫室效應。 

（二）第八章 P.8-1 針對營建工地內裸露地採用植生綠化方式，
應選擇原生物種或固碳能力較佳之品種等進行栽種，以達

成減碳並增加植生固碳之效果。 

（三）開發單位應於施工前針對工區海域段及其周邊岸際規劃

進行海中生物及水質調查，建立背景資料，並於施工中、

後期持續進行監測，以符環境保護之責。 

（四）本案涉及海域工程部分，應依「海洋污染防治法」規範妥

善規劃對應策略及污染防治措施，並據以實施。 

（五）為推動我國循環經濟及源頭減量政策，建請開發單位如工

程施工項目符合再生粒料用途者，優先使用本市焚化再生

粒料替代工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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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本局無新增意見。 

三十二、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發言摘要） 

會前已提供書面意見，希望協和發電廠既有 3、4 號機組能如

期在 113 年除役，以上報告。 

三十三、本署綜合計畫處 

（一）評估報告應「評估開發行為對基地及相鄰地區之坡地穩定
性之影響（地質敏感區作業準則第 19 條 2 款）」。本案

所涉地質敏感區中，其中編號 B（東南向坡面）與編號 F

皆與地下電纜涵洞開挖（施工方式為明挖）位置有關，該
報告書目前僅說明地質敏感區編號 F（如 A 剖面）之邊坡

穩定分析結果，請補充地質敏感區編號 B（東南向坡面）

與開挖相關位置之邊坡穩定分析結果。同時，若開挖位置
深度屬岩層之順向坡行為，則建議以層間滑動方式據以分

析，若開挖位置深度屬表土與岩塊，則建議可以圓弧型滑

動分析之。 

（二）本案簡報資料內容、書面意見回覆說明資料（掃描檔請至 

本署環評書件查詢系統點擊本案「會議資料」下載）及本 

次會議口頭回覆意見說明請納入報告書內容。 

（三）請於下次檢送補充、修正資料 35 份至本署時，並附電子 

檔光碟。（響應環保，除報告本文外，報告附錄請以電子
檔或光碟提供；補正資料本文及附錄如有個人資料，請去

識別化）。 

三十四、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書面意見） 

（一） 本案施工範圍較廣，建請參考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詳細規劃相關污染防制設施，並請

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規範，落實污染防

制。 

（二） P7.68 本案新建燃氣機組 NOx 排放量達 1,090.2 公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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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已承諾 NOx 之小時排放濃度為 5ppm外，建議機組 NOx

年平均濃度低於 4ppm，作為減量努力目標。 

（三） 有關表 6.2.7-3 計畫道路沿線及鄰近噪音敏感受體環境音

量補充調查結果，多處解釋係受交通噪音影響所致，請佐

證說明。 

（四） 有關空氣品質模式意見如下： 

1. 本開發計畫申請粒狀污染物排放標準（表 7.1.6-15）為 10 

mg/Nm3，然而每部機組排放量模擬用參數(表 7.1.6-16）之

粒狀污染物排放量（53.1 公噸/年），卻以 1 mg/Nm3為基

準推估。何者正確？若申請排放標準 10 mg/Nm3正確，排

放量應以 531 公噸/年重新進行空氣品質模擬評估。 

2. 本開發計畫申請硫氧化物排放標準（表 7.1.6-15）為 8 ppm，

然而每部機組排放量模擬用參數（表 7.1.6-16）之硫氧化

物排放量（121.3 公噸/年），卻以 0.8ppm 為基準推估。

何者正確？若申請排放標準 8 ppm正確，排放量應以 1,213

公噸/年重新進行空氣品質模擬評估。 

3. 本計畫規劃以浮動式液化天然氣儲存及再氣化設施

(FSRU)作為臨時供氣方案，推估其氮氧化物排放率為 8.61 

g/s。由於此排放量相當大，且氮氧化物為臭氧及細懸浮微
粒二大衍生污染物之重要前驅物，但本報告並未納入

CMAQ 與 CAMx 之影響模擬評估，應請納入。 

4. 在呈現空氣品質模擬評估結果（包括空間分佈、濃度量化

表格）時，應先呈現背景排放案例（基準＋林口電廠 1-3

機組＋大潭電廠 1~6號機組更新＋大潭電廠 7~9號新燃氣

機組－協和舊機組）、及新增排放案例（背景＋協和新機

組）之模擬結果，再對減後呈現濃度增量結果，有這些圖

表佐證才能了解其模擬與分析結果之合理性。 

5. 衍生性污染物空氣品質模擬結果未完全依照「空氣品質模

式模擬規範」之性能評估規範進行評估與展示，未列出「空

氣品質模式模擬結果性能評估檢核表」及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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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請說明非 TEDS10 排放資料之各電廠（林口電廠 1-3 機

組＋大潭電廠 1~6 號機組更新 ＋大潭電廠 7~9 號新燃氣

機組、協和新機組），各種新增污染物排放量之時間分配，

以供判斷其合理性。 

7. 面源與線源排放經過調整（附錄 P.AP10-12，3.3 節）。請

說明調整方式。 

8. 表 4-1（附錄 P.AP10-16）與表 A-2-1（附錄 P.AP10-27）

所列煙囪高度不一致，前者為 180m，後者為 200m，應請

確認或說明何者正確？ 

三十五、本署水質保護處（書面意見） 

本處審查無意見。 

三十六、本署廢棄物管理處（書面意見） 

無意見。 

三十七、本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書面意見） 

（一）請開發單位補充本案改建前後溫室氣體排放情形為增量

（或減量）。 

（二）另請開發單位於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 p.7-90 提及： 

「二、營運期間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本計畫設置 2 部裝
置容量 130 萬瓩之天然氣複循環機組，每部機組用量約

160公噸/小時，…則天然氣年用量約為 224萬 2,560公噸，

約為 29 億 9,008 萬 m3/年（密度 0.75kg/m3）…」，請說明
本案營運期間溫室氣盤排放量係以單位體積係數而非以

熱值估算之原因。 

三十八、本署環境督察總隊（書面意見） 

無意見。 

三十九、本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書面意見）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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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本署環境檢驗所（書面意見） 

無意見。 

四十一、本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發言摘要）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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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聽及列席民眾發言】 

一、 基隆市中山區仁正里里長 陳炳楠（發言摘要） 

（一）任何重大建設不能得到地方支持都會窒礙難行，請委員納
入民眾意見，本案在天然氣接收站是採用浮動式或固定式

已討論將近 2 年仍無定論，再討論也是枉然，應交由環評

大會作專業審查。 

（二）請問環保人士所有能源都反對，未來大台北地區供電不足
造成百姓不便，甚至造成產業外移，是否有人承擔得起？

為了未來子孫產業，請你們好好思考是否該反對本案。 

二、 基隆市中山區協和里里長 張中信（發言摘要） 

（一）作為本案所在里，本案公開陳列供民眾閱覽至今已 3 年，

台電公司召開多次說明會及現勘，過程中各方寶貴意見與

環保法規嚴謹導致本案進度遲滯不前，本里鄉親普遍支持

啟動更新改善計畫。 

（二）協和發電廠歷任廠長帶領團隊敦親睦鄰卓越貢獻，急難救

助扶弱濟貧，辦理獎學金鼓勵莘莘學子求學，文康方面辦

理路跑活動，凝聚社區向心力，文化保存方面積極參與信
仰活動，環境綠美化方面成立多年志工隊與民眾共同清理

環境、關心獨居老人。基於以上幾點，本里希望協和早日

啟動更新改建計畫，期許加深加廣社會優化，建立一個更

新更有活力的健康社區。 

三、 基隆市中山區和慶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葉錦地（發言摘要） 

（一）人民需要安全穩定的供電，缺電的話將會大幅度影響人民

生活，社會秩序都會受影響。 

（二）核二廠除役會造成北部供電短少，必須透過本案補上缺口，

懇請環評委員重視地方要求需要安全穩定的供電，請儘速

通過此案，給百姓穩定供電的生活。 

（三）經濟與環保是可兼顧的，台電公司對此展現誠意，將開發
面積由 29 公頃降至 18 公頃，希望環保團體可感受台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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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誠意，並體諒缺電百姓之苦，勿堅持己見。 

四、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理事長 鄭暐（發言摘要） 

（一）保護現有自然棲地是應遵守基本原則，台電應進行迴避方

案而非僅縮小填海面積。 

（二）台電公司解釋 FSRU 目前無法滿足容積天數標準，應進行

相關討論；2050 年臺灣達成零碳排，僅僅使用 18 年的接

收站卻要填海，如何面對未來子孫質疑？請台電公司勿堅

持填海造陸。 

五、 基隆市議會議員 陳薇仲（發言摘要） 

（一）台電公司本日報告，針對前次委員提出意見如機組熱效率、
熱排放、替代方案並無相關回應，尤其是生態疑慮，可能

會影響 7 萬多株珊瑚，諸多疑問都沒有回覆，珊瑚生態除

觀光、漁業價值外，每 1 公頃都超過 11 萬美元價值，難

道不是保育類珊瑚就可以不用被保護？ 

（二）拒絕填海造陸連署有 4,000 多人聯署書，比支持的里長及

理事長還多，台電公司為何可以資訊不公開的方式舉辦公

聽會及說明會？為何不能將 FSRU 規劃為永久式方案？ 

（三）儲氣量雖要增加，但可透過改建既有儲油槽達到穩定供氣
目的，請台電公司檢討填海造陸方案並完整評估替代方

案。 

六、 雞籠霧雨 王奕蘋（發言摘要） 

初審會議委員提出很多意見請台電公司改善，但台電公司卻

答非所問且不專業，例如，海龜進入工區之保護措施。台電

公司拿納稅人的錢發這麼多回饋金，卻無實質作為。 

七、 立法委員蔡適應國會辦公室 李子千（書面意見） 

意見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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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立法委員蔡適應國會辦公室 劉秉竑（發言摘要） 

（一）本案配合政府能源轉型政策，將燃油轉為燃氣給予肯定。 

（二）經濟部能源局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預估國內未來 7 年
內電力需求將增加 2.5%，配合核二廠 1、2 號機組及協和

燃油機組除役，是否可銜接？三接及四接是否有共同依存

關係？ 

（三）目前規劃 2032 年完工，距離 2050 零排放目標年僅 18 年，
是否可達成？建議應階段性審視接收站供電情形，審慎評

估完工後效率。 

（四）請台電公司評估 FSRU 改為永久方案之可行性。 

（五）對於生態調查、當地交通噪音及生活品質等影響，及漁民

生計問題，請台電公司做好溝通。 

（六）廠區閒置空間建議可設置生態展示海洋學習館，提供多元

就業機會，亦可回饋地方觀光經濟。 

九、 時代力量基隆黨部 陳映潔（發言摘要） 

（一）本案靠近基隆外木山風景區，觀光資源減少降低居民品質，

影響觀光經濟，請開發單位評估破壞景觀問題  

（二）關於 FSRU 只用 18 年但卻要破壞海洋，造成民眾疑慮，

希望開發單位說明替代方案可能性。 

（三）中油公司已針對觀塘工業港進行 FSRU 可行性評估，請台

電公司針對 FSRU 方案再做審慎詳細的評估。 

十、 基隆市雨港曙光發展協會 曾榮輝（發言摘要） 

（一）開發單位透過離職民代助理來詢問民意，非常不妥，若台

電公司與此事無關也請說明。 

（二）能源轉型政策及淨零碳排目標值得肯定，但開發單位堅持

填海造地為唯一方案，不去思考替代方案，報告書 3,952

頁，針對委員、民眾及立委詢問的替代方案，只有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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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頁，評估數據不齊全，無法完整評估而取信大家。 

十一、 立法委員張其祿國會辦公室 黃俊晏（發言摘要） 

本案在環評仍有討論空間，FSRU 議題可再審慎評估。 

十二、 基隆市議員 王醒之（發言摘要） 

（一）基隆市居民都會支持本案燃油改燃氣，但本案問題在於尚

未對能源轉型有所貢獻前，已經因為填海造地不斷有綠色

衝突發生，若要加速推動本案，需針對替代方案做更仔細
研究。目前唯一方案 18.6 公頃填海造地，是最爛的方案，

完工後只能用 18 年，1 年只有 24 艘次 LNG 船進入，如此

使用年限及使用率之必要性不足。目前 FSRU 為接收站完
工前的過渡性方案，並未說明拒絕成為永久方案之理由。

如果僅以港區靜穩度及颱風為理由拒絕，則接收站完工前，

台電如何因應颱風？若遇颱風是否需離港造成供氣不

足？ 

（二） 目前颱風好發區域有香港使用 FSRU，國際上技術已

很成熟，且可客製化因應不同條件，有 gateway 專業技術

應付颶風等氣象條件，台電公司卻不願意往前研究，中油

公司至少願意評估 FSRU 可行性。 

（三）目前本案廠區有 5 座儲油槽，可考量改變空間配置為部分

儲氣槽，則可縮小 FSRU 規模。 

（四）180 萬噸需氣量是虛報高估，比對大潭 7 部機組裝置容量

500 萬瓩採購 168 萬噸，裝置容量僅一半的協和電廠竟須

180 萬噸，明顯有高估嫌疑。 

十三、 左下角工作室 王亭媁（發言摘要） 

蔡總統宣布要淨零碳排，台電公司為何要先破壞環境後再守

護環境？若 2050 年減少火力發電，填海造地 18 公頃只有用

18 年，其 CP 值是否足夠？需再好好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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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左下角工作室 拔耐·茹妮老王（發言摘要） 

（一）認同重油改燃氣政策方向，但反對填海造陸，自 2019 年

首次公聽會即有參與，希望台電公司提出可行替代方案，

缺電數據真實性多高？我 20 歲時反對核四興建，不斷以

需求為由要求民眾支持，但至今核四仍處封存狀態。 

（二）疫情就像天擇，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會造成反撲，海岸破
壞在台灣很多地方發生，我的故鄉就有美麗灣這個例子發

生，為何一定要先破壞再復育？請台電公司應提出替代方

案。 

十五、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蔡雅瀅 

意見如後附。 

十六、 民間關懷公共工程聯盟 陳儒東（發言摘要） 

（一）基隆人基本支持燃油改燃氣，部分鄉親希望工程盡快進

行。 

（二）填海造陸部分，從基隆港建港、中船填海造陸、八斗子北

火及垃圾場，現在的潮境公園，到協和電廠、和平島，海

岸線被填掉 95%，如今又要再填最後的 5%，未來子孫將

看不到自然海岸線。 

（三）請台電公司向中油公司學習 FSRU 替代方案，希望能努力

朝此方向前進，或是現有儲油槽改建儲氣槽，或是中油瑞

濱儲油站擴充，請勿再談填海造陸。 

十七、 基隆區漁會（書面意見） 

意見如後附。 

十八、 基隆市議員 張哲源（發言摘要） 

（一）首先公平正義方面，協和發電廠使用年限到達應還地給當

初的居民。 

（二）其次經濟發展，基隆長期仰賴觀光碼頭為主要經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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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發電廠建設儲槽將阻礙基隆港發展，斷絕基隆港未來

命脈；中山區有油庫、電塔、港口、軍事基地及電廠等建

設，雖擁有外木山國家風景區，卻無法發展觀光及民宿，
目前協和電廠補助僅限於漁會、議員、里長等既得利益者，

其餘年輕人發展受限，如何補償？若為了國家用電需求犧

牲基隆市中山區人民權益，協和電廠是否應將回饋擴大至

中山區全體人民？ 

（三）接續是環保議題，目前僅說明每度電 CO2 排放減少，但

CO2總量排放是增加或減少？報告中未見以淨零排放為主

的總量減少目標。 

（四）最後是風水，基隆嶼是基隆港良好風水寶地，中間卡一個

儲槽嚴重破壞風水，影響在地打坐修行的人民接收清晨基

隆嶼照射來的靈氣。 

（五）建議將協和發電廠遷移至臺北港，將用地歸還給基隆人。 

十九、 倍力資訊 呂堯臣（發言摘要） 

目前所提方案是各位專家討論出來的折衷方案，但對於環境
不可逆的破壞亦應尊重，建議提出自然生態保育共存方案，

盤點既有儲存量能及腹地，不宜做為短期發展的目標。 

二十、 桃園在地聯盟 潘忠政（發言摘要） 

本人是藻礁公投領銜人，很遺憾在這邊需要對四接提出我的

看法。環境基本法於 2003 年通過實施，其中強調經濟發展與
環境衝突，應以環境保護為優先，三接有藻礁、四接有珊瑚，

很遺憾開發單位都說是唯一方案，但資訊不公開、決策不透

明，替代方案的臺北港及林口港，無論中油、台電公司皆說
不可行，但目前許多資料顯示臺北港設置較快、腹地也大，

FSRU 永久使用的效益經過中油公司考察效果非常好，但這些

資訊不公開要如何解決問題？應召開聽證會來解決。三接藻
礁議題要走上公投，就是因為開發案有太多的黑箱作業，阻

礙國家進步、破壞民主制度，希望四接不要成為下一個公投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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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社團法人野薑花公民協會 陳雪梨 

（一） 希望台電確實落實台灣地熱潛能（尤其北海岸部分）的地

質調查，否則很難說服社會台電對於替代方案已盡「盡職

調查」的義務。北海岸的地熱發電如果採取先進技術，完

全有可能在 10 年內建成 GW 級的地熱發電聚落，足以提
供超過核一、核二的發電量，補足北部的發電缺口。台灣

其他地區的地熱潛能也必須盡快採取國際先進技術進行

探勘及規劃，因為台灣的綠能如果缺了地熱發電一項，將
很難滿足 RE100 的要求，結果就是我們都不希望見到的產

業出走，而且會令 2050 國際社會淨零排碳的目標更遙不

可及，希望國家能源政策應當盡快導入地熱發電的策劃，
而且能夠由協和電廠的規劃開始。地熱發電由探勘至建廠

併網，一般可以在五年內完成，而且可以同時進行多區同

步進行，值得作為有效替代方案考慮。 

（二） 呼籲協和電廠附近 3 個里的里長（雖然他們均表態支持協
和天然氣電廠盡快開發）要看到協和電廠那個地區的另一

種開發可能：我發言時提到協和地貌很像泰國普吉島西南

角的浦朗菲半島(Promphet Cape)，那裡是 5 星級、6 星級
飯店的基地，是國際頂級的海洋休憩區，如果協和所在的

半島可以開發成為那樣一個地方，對於地方經濟的貢獻必

定遠遠超過電廠的回饋金。希望他們要考慮到將來對於他

們自己的後代是哪一種選項會更好。 

（三） 建議協和天然氣廠回到「政策環評」的層次，重新思考為

了建一座基本上在 2050 年必須為了零排放除役的天然氣

電廠的必要性。為了只能使用 18 年（接收站需要填海造
陸，2032 年才會建好）的天然氣發電廠，付出破壞珊瑚、

生態、地景、污染的代價是否值得？尤其如果三接終於成

局，更應審慎重新評估四接是否絕對必要？ 

（四） 雖然天然氣發電廠理論上將來有可能改為使用綠氫發電，

以符合淨零排放的要求，但如果是使用綠氫，現在辛苦填

海造陸建成的天然氣接收站將完全用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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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基隆市議員 張淵翔（發言摘要） 

本人是第 3 次參與環評會議，前 2 次皆是深澳電廠。台電公

司對於海洋環境及能源取得方面盡心盡力，但本案不應先破

壞環境後再求經濟發展，且法令已明訂以環境保護優先。深

澳電廠用了 6 年時間找到替代方案，這一次基隆市大部分居
民不反對天然氣，希望基隆市的空氣品質得以改善。近日比

爾蓋茲著作「如何避免氣候災難」提到，天然氣燃燒對地球

暖化更勝於煤氣燃燒，台電公司應有得到相關數據，惟目前
環境下反對填海造陸，希望本案能像深澳電廠得到大家同

意。 

二十三、 尚瑞文創 梁涵堃（發言摘要） 

本案附近海岸為潛水很重要的區域，不樂見做為長期碼頭而

被破壞，應有更好的解決方案，比如臺北港本來就是人造海

岸，建議可以移到臺北港。 

二十四、 環評書件查詢系統「協和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書初稿」的意見 

意見如後附。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視訊會議出席名單 

會議名稱：「協和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初稿」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 

時  間：110 年 7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00 分 

地  點：視訊會議（Avaya Scopia 系統） 

主  席：簡委員連貴                 紀錄：陳冠宇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出席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白子易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朱  信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江康鈺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江鴻龍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李俊福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李培芬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袁  菁  

環評委員 委員 孫振義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張學文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游勝傑 線上簽到 

環評專家學者 委員 龍世俊 線上簽到 

環評專家學者 委員 余國賓 線上簽到 

    

註：本人擔任本委員會（小組）委員，當公正執行法定職務，絶不接受與本職務有關之請託關說或不當利益，

並保守職務上知悉之機密，如有違反上述規定，願負有關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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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 

內政部    

衛生福利部    

科技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防部   書面意見 

經濟部(國營會) 組長 吳國卿 線上簽到 

管理師 羅兆廷 線上簽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約聘佐理員 林忠本 線上簽到 

海洋委員會  魏子翔 線上簽到 

內政部營建署   書面意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 
 李俊文 線上簽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 
約聘佐理員 林忠本 線上簽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書面意見 

經濟部能源局 副組長 羅蕙琪 線上簽到 

經濟部礦務局   書面意見 

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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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 
  書面意見 

交通部航港局 專員 蔡鎮蓬 線上簽到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書面意見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書面意見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

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書面意見 

海洋委員會 

海洋保育署 
  書面意見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

司 
  書面意見 

基隆市政府 技士 陳皜宇 線上簽到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科長 張志遠 線上簽到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 
  書面意見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 
股長 薛加湧 線上簽到 

基隆市中正區公所    

基隆市仁愛區公所    

基隆市中山區公所    

基隆市安樂區公所    



4 

 

出席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 

基隆市萬里區公所    

 

本署綜合計畫處 

科長 陳彥男 線上簽到 

薦任技士 陳冠宇 線上簽到 

環境技術師 黃珮瑜 線上簽到 

空氣品質保護 

及噪音管制處 
薦任技士 梁喬凱 線上簽到 

水質保護處   書面意見 

廢棄物管理處   書面意見 

環境衛生 

及毒物管理處 
  書面意見 

環境督察總隊   書面意見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基金管理會 
  書面意見 

環境檢驗所   書面意見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毒化物管理師 楊麗貞 線上簽到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 

 

 

協和發電廠廠

長 
鄭天德 線上簽到 

協和發電廠副

廠長 
簡明利 線上簽到 

 
協和施工處 朱威西 線上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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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團體民眾會議簽名單 

會議名稱：「協和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初稿」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 

開會時間：110 年 7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00 分 

出席團體（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 

基隆市中山區仁正里 里長 陳炳楠 線上簽到 

基隆市中山區和慶社

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葉錦地 線上簽到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

學會 
 鄭  暐 線上簽到 

基隆市中山區協和里 里長 張中信 線上簽到 

基隆市議會 議員 陳薇仲 線上簽到 

立法委員蔡適應國會

辦公室 
 劉秉竑 線上簽到 

時代力量基隆黨部  陳映潔 線上簽到 

基隆市雨港曙光發展

協會 
 曾榮輝 線上簽到 

立法委員張其祿國會

辦公室 
 黃俊晏 線上簽到 

基隆市議會 議員 王醒之 線上簽到 

左下角工作室  王亭媁 線上簽到 

左下角工作室  
拔耐•茹妮老

王 
線上簽到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

會 
律師 蔡雅瀅 線上簽到 

民間關懷公共工程聯
盟 

 陳儒東 線上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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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團體（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 

雞籠霧雨  王奕蘋 線上簽到 

張哲源服務處  張哲源 線上簽到 

倍力資訊  呂堯臣 線上簽到 

桃園在地聯盟  潘忠政 線上簽到 

社團法人野薑花公民

協會 
 陳雪梨 線上簽到 

基隆市議會 議員 張淵翔 線上簽到 

尚瑞文創  梁涵堃 線上簽到 

基隆區漁會 理事長 簡建輝 線上簽到 

基隆區漁會 總幹事 陳文欽 線上簽到 

基隆市議員王醒之辦

公室 
研究員 陳冠羽 線上簽到 

  任蕙蘭 線上簽到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發言順序登記表 

會議名稱：「協和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專案

小組第 2次初審會議 

會議時間：110年 7月 9日（星期五）下午 2時 00分 

請確認並同意以下登記發言方式後，再登記發言： 

1. 每人表達意見以 3 分鐘為原則，發言時間不得轉讓他人。 

2. 登記發言之人員，依會務人員安排之發言順序及時間於會場表達
意見，於主席唱名時未於會場者，視為放棄。 

3. 其餘未載明事項依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旁聽要點規定辦理。 

序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1 基隆市中山區仁正里 里長 陳炳楠 

2 
基隆市中山區和慶社區發

展協會 
理事長 葉錦地 

3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  鄭  暐 

4 
基隆市中山區協和里 里長 張中信 

5 
基隆市議會 議員 陳薇仲 

6 
立法委員蔡適應國會辦公

室 
 劉秉竑 

7 
時代力量基隆黨部  陳映潔 

8 
基隆市雨港曙光發展協會  曾榮輝 

9 
立法委員張其祿國會辦公

室 

 黃俊晏 

10 
基隆市議會 議員 王醒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發言順序登記表 

會議名稱：「協和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專案

小組第 2次初審會議 

會議時間：110年 7月 9日（星期五）下午 2時 00分 

請確認並同意以下登記發言方式後，再登記發言： 

1. 每人表達意見以 3 分鐘為原則，發言時間不得轉讓他人。 

2. 登記發言之人員，依會務人員安排之發言順序及時間於會場表達
意見，於主席唱名時未於會場者，視為放棄。 

3. 其餘未載明事項依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旁聽要點規定辦理。 

序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11 
左下角工作室  王亭媁 

12 
左下角工作室  拔耐•茹妮老王 

13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律師 蔡雅瀅 

14 
民間關懷公共工程聯盟  陳儒東 

15 
雞籠霧雨  王奕蘋 

16 
張哲源服務處  張哲源 

17 
倍力資訊  呂堯臣 

18 
桃園在地聯盟  潘忠政 

19 
社團法人野薑花公民協會  陳雪梨 

20 
基隆市議會 議員 張淵翔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發言順序登記表 

會議名稱：「協和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專案

小組第 2次初審會議 

會議時間：110年 7月 9日（星期五）下午 2時 00分 

請確認並同意以下登記發言方式後，再登記發言： 

1. 每人表達意見以 3 分鐘為原則，發言時間不得轉讓他人。 

2. 登記發言之人員，依會務人員安排之發言順序及時間於會場表達
意見，於主席唱名時未於會場者，視為放棄。 

3. 其餘未載明事項依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旁聽要點規定辦理。 

序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21 
尚瑞文創  梁涵堃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蔡適應委員辦公室針對協和更新改建案，有三大意見方向： 

 

1. 對於政府整體能源轉型表示肯定的態度 

協和電廠作為全國唯一僅存的燃油發電廠，基隆市民普遍對於其能轉型為燃

氣，相信將會對於空氣污染問題有根本性改善，在此，給予正面肯定。 

 

2. 全國電力供需的本質問題 

 經濟部能源局《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預估國內未來 7年用電需求年

增率約 2.5%；近期核二廠 1、2號機組，以及後續協和燃油機組除役，

新增機組的期程是否能夠銜接？ 

 作為開發單位的台電，從三接到四接的規劃，皆以電力供需不足為由，

然而，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共進互依，抑或是，存在替代？ 

 協和發電廠按照原規劃期程最快 2032年完工，行政院長蘇貞昌曾宣示將

啟動淨零碳排評估，倘若2050年要達到淨零碳排的目標，配合國際趨勢，

不再使用天然氣發電，那麼 2032年才會完工的四接站，將可能只會使用

18年。 

 針對規劃期程與實際執行的時間落差，應階段性審視各接收站的供電情

形，據此審慎評估工程的效性。 

 

3. 協和更新改建環評報告 

 以 FSRU在 7-8年工程期間，既可作為相對短期的臨時供氣方案，請開發

單位再行思考其作為永久方案的可能性。 

 LNG船屬 8類危險運輸船，在外山木臨近基隆港之處，設置 LNG船碼頭，

是否將影響基隆港航道安全，使之成為 UNSAFE PORT。 

 目前生態調查是否充分回應民間團體所提出的質疑。 

 當地的交通、噪音等生活品質的影響，是否已完成充份溝通。 

 對於基隆漁民生計影響，針對受影響海域之漁業補償問題。 

 針對廠區可能之閒置空間，建議規劃作為生態展示的海洋學習館，提供

在地多元就業機會、回饋地方觀光經濟發展，進而據以證明開發與環保

生態並存的實踐可能。 







基隆區漁會 

協和更新改建為國家能源轉型重大建設，有助於改善環境

及空氣品質，且電力是民生必需基礎設施，缺電將對生活 

與經濟有重大衝擊，漁會支持有助於改善環境且對台灣產

業發展的電力建設。 

但協和電廠更新改建工程對於當地漁業資源、環境及漁船

進出有一定的影響，建請為安全問題及風險考量增建防波

堤防，另外，因更新改建工程勢必直接對漁民生計、漁業

環境有所影響，請開發單位務必考量改建對漁民造成的損

失並對漁民做好一定的補償與照顧，且承諾納入環評報告

書確實執行。 

 



環評書件查詢系統「協和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書初稿」的意見 

填寫時間 姓名 意見 

110/07/14 

13:05 

陳○○ 初審會議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環評會議應暫緩

至三級警戒結束後再辦理！訴請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

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木山海岸！ 

110/07/11 

00:16 

李○○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10 

14:53 

詹○○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10 

14:20 

李○○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9 

14:18 

潘○○ 請問這對於一級海岸保護區是否造成永久性不可回複之損

害？這 18.6公頃的填海造陸造成一級海岸保護區有多嚴

重的傷害，有詳細地相關的評估嗎？ 

110/07/08 

23:59 

陳○○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

警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

外木山海岸」 

110/07/08 

23:47 

葉○○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8 

22:04 

鄒○○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8 

15:44 

高○○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8 

15:09 

陳○○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8 

14:19 

蔡○○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8 

13:13 

卿○○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8 

12:02 

陳○○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8 

10:40 

王○○ 現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缺乏法源依據法律授權以及完整的公

民參與應暫緩至三級疫情警戒後辦理 

110/07/08 

09:30 

林○○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8 

08:27 

黃○○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8 

07:59 

王○○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8 

07:43 

張○○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我是基

隆人我守護外木山美麗的海岸 

110/07/08 

07:12 

林○○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8 

02:23 

潘○○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8 

01:20 

陳○○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3:54 

楊○○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3:28 

李○○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3:24 

張○○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1:44 

劉○○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1:43 

林○○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1:41 

劉○○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1:39 

王○○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1:37 

劉○○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1:35 

劉○○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1:05 

蘇○○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0:35 

張○○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0:24 

潘○○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0:20 

周○○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0:19 

曹○○ 不贊成在疫情前開會檢討,有掩耳盜鈴之嫌 

110/07/07 

20:17 

黃○○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7 

20:08 

孔○○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4 

11:08 

鄭○○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7/02 

22:50 

宋○○ 缺乏法源依據與完整公民參與之環評會議應暫緩至三級警

戒辦理！環評會退回協和電廠最差填海造陸方案，守護外

木山海岸 

110/05/22 

14:04 

彭○○ 拒絕外木山填海造陸，環評會退回最差方案！留下基隆美

麗外木山海岸！！ 

110/05/18 

14:24 

林○○ 請審慎評估使用永久性浮動式接收站，作為興建方案的可

能性，以避免原本填海造陸方案摧毀珊瑚生長海床的問

題。 

110/05/17 

16:44 

周○○ 拒絕外木山填海造陸，環評會退回最差方案！留下基隆美

麗外木山海岸！！ 

110/05/17 

11:01 

張○○ 1. 此開發案，未審慎評估填海造陸案，造成環境生態破

壞及影響基隆港發展之經濟損。，此填海造陸案，所提供

燃料供給的效益遠不及對當地所造成之損失。 2. 綠能發

展不如預期，台電應重新檢討能源政策，再來重新評估需

求，以環境影響最小方式來進行。而不是以完工時間和成

本最低為訴求來進行此案之開發規劃。台灣能源政策，政

治領導專業，為了滿足政客操弄輿論，先畫射箭再畫靶，

不夠周全。 3. 建議此開發案，顧問公司應讓地方人民團

體，參與工程案之討論及規劃作業。 4. 建議協和發電廠

僅限於目前已開發區域進行整改開發，不應該擴大開發。 

5. 基隆居民大多只知道要改天然氣發電，不知道要填海

造陸，表示基隆市政府、民意代表、台電公司，與基隆居

民溝通不足，不應在溝通不足前提下，急就章執行此案。 

110/05/16 

22:07 

潘○○ 拒絕外木山填海造陸，環評會退回最差方案！留下基隆美

麗外木山海岸！！ 

110/05/15 

22:20 

胡○○ 支持能源轉型拒絕填海造陸粗暴破壞海岸只為換過渡性發

電罔顧藐視生態卻造成永久性傷害 

110/05/15 

15:12 

孔○○ 拒絕外木山填海造陸，請環評會退回最差方案！留下基隆

美麗外木山海岸！ 

 



「拒絕協和電廠於外木山填海造陸」
團體連署

連署發起單位｜時代力量基隆市議員陳薇仲辦公室

共同連署單位｜（依筆畫排序）

王醒之基隆市議員辦公室

心純粹潛水企業社

生態關懷者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社團法人基隆市野鳥學會

社團法人野薑花公民協會

阿普蛙工作室

珍愛桃園藻礁

時代力量基隆黨部

彩飄性別權益推動聯盟

荒野保護協會

荒野保護協會台北分會

桃園海岸生態保育協會

桃園在地聯盟



財團法人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

基隆市生根文化創意協會

基隆市社造福利服務協會

基隆市雨港曙光發展協會

基隆明德山莊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林沛祥服務處

群創光電潛水社

新北市瑞芳區龍山里辦公室

雞籠卡米諾Keilang Camino
雞籠霧雨
































































































































































































































































































































































































